                      請更正(黑框部分)
105學年度第1學期各類獎助學金一覽表（之二 ）

	編

號
	名    稱
	申請截止日期
	申  請  條  件
	繳交文件

	1.
	臺中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0.12
	1.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並有書面證明者：

 (1)持有區公所出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3)其他家境清寒，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2.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達80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檢附證件：

1.申請書。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3.學校統一造冊之低收入戶名冊、中低收入戶名冊或導師證明。

4.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2.
	新竹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9.27
	1.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在國內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就讀之家境清寒學生，且未享有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者。
2.學期成績及體育成績均在80分以上，無不及格科目者。
	1.申請書。

2.成績證明書。

3.清寒證明。

	 3.
	嘉義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0.13
	1. 本要點所稱清寒，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持有鄉(鎮、市)公所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3）家庭收入有限，負擔學生費用有困難，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2.設籍本縣之居民，現為國內公私立在學之清寒優秀學生，家境清寒且各科成績符合下列標準，而未享有其他公費補助者。
  (1)學業成績總平均在80分以上。
   ( 2)有體育成績者，其體育成績70分以上。

前項各款之一年級新生，於第二學期始可憑上學期成績申請獎學金。
	1.申請書一份。

2.前一學期成績單一份。
3.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4.清寒證明文件。

	4.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1.4
	設籍本市滿六個月以上，就讀國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
(2)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3)未有曠課紀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
	1.申請書一份。 

2.前學年度成績證明書一份（應有未曠課記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紀錄)。 

3.新式戶口名簿（含記事）影本一份。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請附當年度有效期限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證明文件。

	5.
	吳鴻麟先生紀念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1.4
	(一)優秀學生獎學金： 

1.設籍桃園市滿六個月以上，就讀國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 

2.學業成績標準如下： 

(1) 一般學生：平均80分以上者。 

(2) 身心障礙學生：平均60分以上者。 

3.未有曠課紀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4.申請人依其學業成績傑出者擇優錄取，如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子女及身心障礙者，得優先錄取。
(二)特殊才藝學生獎學金： 

1.設籍本市滿六個月以上，就讀國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 

2.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上者。學業平均成績為等第者。 

3.未有曠課紀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4.獎勵項目： 

(1)才藝表現獲全國（含）以上比賽個人成績第1名。 

(2)才藝表現獲全國（含）以上比賽個人成績第2、3名；才藝表現獲桃園市級比賽個人成績第1名。 
	1.申請書。 

2.前學年度成績證明書一份（應有未曠課記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紀錄)。 

3.新式戶口名簿（含記事）影本一份。
4.證明文件：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請附當年度有效期限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證明文件。
(2)身心障礙學生應附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3)申請傑出才藝者須附傑出才藝成績證明（獎狀影本）


	6.
	吳鴻森先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1.4
	1.設籍桃園市滿六個月以上，就讀國內大專、高中職學生。 

2.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者。 

3.未有曠課紀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4.申請人依其學業成績傑出者擇優錄取，如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得優先錄取。 
	1.申請書一份。 

2.前學年成績證明書一份。 

3.新式戶口名簿（含記事）影本一份。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請附當年度有效期限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證明文件。

	7.
	許李端女士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1.4
	1.設籍桃園市滿六個月以上，就讀國內大專及公立高中職學生。 

2.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者。
3.未有曠課紀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4.申請人依其學業成績傑出者擇優錄取，如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得優先錄取。 
	1.申請書。 

2.前學年成績證明書一份。 

3.新式戶口名簿（含記事）影本一份。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請附當年度有效期限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證明文件。

	8.
	劉興荖夫婦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1.4
	1.設籍桃園市滿6個月以上，就讀國內高中職學生。 

2.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者。 

3.未有曠課紀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4.申請人依其學業成績傑出者擇優錄取，如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得優先錄取。 

前項學校學生不含進修學校學生及一年級新生。
	1.申請書。 

2.前學年成績證明書一份。 

3.新式戶口名簿（含記事）影本一份。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請附當年度有效期限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證明文件。

	9.
	沈周阿蘭女士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1.4
	1.設籍桃園市滿6個月以上，就讀國內高中職學生。 

2.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者。 

3.未有曠課紀錄且功過相抵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4.申請人依其學業成績傑出者擇優錄取，如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及身心障礙者，得優先錄取。
	1.申請書。 

2.前學年成績證明書一份。 

3.新式戶口名簿（含記事）影本一份。 

4.證明文件：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請附當年度有效期限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證明文件。
(2)身心障礙學生應附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附註：

詳細辦法請洽註冊組，有任何疑問歡迎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

◎合於上述各類獎學金資格同學，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申請表提出申請

接背面









